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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要接受報告書嚴厲批評 胡秀英與白色大房子

社 評 井水集

由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任
主席的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
檢討委員會」 ，昨日發表調查報告；同
日，審計署署長發表《行政長官離港職
務訪問的酒店住宿安排》報告書。

兩份報告書陳述的事實，閱畢令人
不安、不快，也為曾蔭權感到惋惜和難
過。兩份報告書，都沒有點名點姓的批
評，也沒有說有關行為違反了什麼守則
，但只要不是扮埋首沙堆的 「鴕鳥」 ，
誰都可以看到，這裡面，幾乎樁樁件件
、字字句句都是在嚴厲批評曾蔭權，批
評這位自港英時代開始任公職至回歸已
服務了港人社會四十多年的特首。

這樣的事態發展，又怎能不叫一切
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維護香港廉政建設
和公平公正核心價值的市民感到失望？

「利益衝突報告書」 共提出了七點
建議，主要就是把行政長官納入公務員
的《防止賄賂條例》之內。其中第四點
提到： 「行政長官如果要收受任何利益
，包括禮物、酒店住宿、以低於市價購
置或租住物業，或者乘坐商用飛機、私
人飛機或私人遊艇去旅遊，都要得到獨
立委員會的許可。」 第五點又提出：

「行政長官在決定應否接受款待時，必
須顧及公眾觀感、款待是否奢華或過度
、他與宴請者的關係，以及宴請者或已
知出席者的聲譽。……行政長官作為香
港最高的政治領袖，應該為政治委任官
員和公務員樹立優良榜樣。」

毫無疑問，曾蔭權之前的澳門、東
京之行，包括乘坐私人飛機、遊艇，飲
宴座上有 「江湖人物」 ，以及 「平租」
深圳豪宅等，都沒有違反任何法規守則
，因為之前特首不納入反貪條例之列，
根本 「無規可違」 ，但報告書所有的具
體描述，不就等於指出曾蔭權實際上已
經做了不應該做的事、已經可能違反
《防止賄賂條例》了嗎？

同樣，特首外訪住宿安排報告所列
舉的事實，包括特首過去一年外訪的酒
店住宿開支倍於前年，以及在任七年五
十多次外訪開支總共超標六成，以及絕
大部分外訪都入住酒店豪華套房以至總
統套房，還有把單睡房總統套房換成全
海景的雙睡房總統套房等等，都是迹近
「匪夷所思」 的。就以最近一次外訪巴

西為例，入住近五萬港元一晚的總統套
房，說是為了方便 「開會」 ，但實際所

謂的 「會議」 只開了二十二分鐘，這種
所謂 「理由」 又怎樣說得過去呢？

就外訪入住豪華或總統套房， 「特
首辦」 主任梁卓偉昨日強調特首 「不知
情」 ， 「護主」 當然情有可原，但說法
卻絕不能接受；一次可以 「不知情」 、
兩次也可能 「不知情」 ，但逾百次 「不
知情」 有可能麼？事實是在入住豪華套
房、總統套房一次或兩次之後，特首只
要說一句、批評一聲 「浪費公帑」 ，下
面辦事的人還會有下次嗎？

接受 「過分」 的私人款待、外訪入
住豪華房間，得到的是奢華享受和一時
風光，但付出的卻是從政者必須廉潔，
特首必須以身作則的 「昂貴」 代價。以
曾蔭權的資歷、幹練以及確實是想 「打
好呢份工」 ，實在是 「得不償失」 的。

體制未臻完善、法規有待制訂，是
出現問題的客觀原因，但個人主觀上有
無清廉之意、有無警惕之心、有無垂範
之志，是不能以體制來作藉口的。前車
之鑑，足為候任特首及所有問責高官、
公職人員引為殷鑑。廉潔是做人、為官
的精神操守和行為準則，不僅僅是違法
不違法，曾蔭權只宜自省，切勿再辯。

植物學家胡秀英教授日前病逝，
中文大學等本月十五日為她舉行追思
彌撒，以表哀思。

連日來，不少悼念文章均已詳述
了這位 「植物人」 ─胡教授的一生
，就是與植物為伴、為研究植物而忘
我工作─在學術上的傑出成就，但
還有一些較鮮為人們所提及的，就是
胡秀英教授的另一面：

如同一些著名科學家一樣，胡教
授對植物是如數家珍，幾乎一見就可
以叫出名字，還可以一一道出其所屬
科目和性質用途，如純屬觀賞性或有
無藥用價值，腦筋可說靈活過人，記
憶力更是驚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上，胡教授卻
是百分之一百的一個 「糊塗人」 。她
是本港的植物學權威，上世紀的八十
年代，麥理浩出任港督， 「督太」 也
是一位植物愛好者，特別喜愛蘭花，
在 「蘭藝學會」 之類的團體認識了胡
教授，佩服不已，兩人也談得十分投
契。

一次， 「督太」 就專門邀請胡教
授到她家中作客，一同觀賞蘭花，共

進午餐。
事後，胡教授對友人說，一位英

國太太，請我去她家中吃飯、看花，
她的家很大，一幢白色的大房子，家
中還有很多傭人……。

胡教授未說完，大家已經笑翻了
： 「胡教授，那是港督府，那位英國
太太是港督麥理浩的夫人呀！」

這個 「白色大房子」 的笑話，大
家很久之後還拿來與胡教授開玩笑，
而她總是露出一臉天真的笑容回答說
： 「她又沒說她是港督夫人，我又怎
會知道呢？」

像胡秀英教授這樣一生埋首學術
、不問世事、奉獻教育的 「純學者」
，在從前的本港高等院校和學術圈子
中，是可以得到一席安身立命之地和
不受到干擾的；但是，近年， 「學術
有價」 ，什麼 「配對基金」 ，一些學
系每個月要發表一次 「科研成果」 ，
還經常要出鏡頭、做訪問，胡教授如
果還在，要她應付這些比植物複雜得
多的人事，怕也要 「不及格」 。

曾蔭權外訪多住最貴房
審計署踢爆開支最高超標審計署踢爆開支最高超標2222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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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2012年4月訪問巴西酒店住宿
到訪地點

巴西利亞

聖保羅

酒店

阿爾沃拉達皇家鬱金香酒店

萬麗酒店

房間類型

總統套房

五月花套房

入住晚數

1晚

1晚

酒店每晚房租

6900美元（52027港元）

1250美元（9339港元）

特首2011年11月訪問美國酒店住宿
到訪地點
紐約
華盛頓
檀香山

酒店
華爾夫塔樓酒店
文華東方酒店
希爾頓威基基海灘酒店

房間類型
總統套房（由豪華套房免費升級）
總統套房
雙睡房海景總統套房

入住晚數
1晚
2晚
1晚

酒店每晚房租
5177美元（41017港元）
6624美元（52528港元）
2849美元（22601港元）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多名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都認為，特首接受禮
物及款待有必要受規管，外訪開支方面
亦應該更有透明度，亦希望新一屆政府
可跟進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
討委員會和審計署提出的建議，節省公
帑。而反對派就又再 「抽水」，醞釀提
出對特首曾蔭權的彈劾動議。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就特首外
訪開支公布等方面有清晰和明確的規定
是好的，他在早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與建制派的飯局上也曾向梁振英提出，
希望建立一個節約型政府，應使則使，
應慳則慳。他亦希望曾蔭權可以汲取教
訓，對於反對派要曾蔭權填補外訪超支
的差額，譚耀宗說，一切應按基本法有
關規定來處理。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防止及
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建
議合理，相信日後特首會避免收受禮物
，以免驚動委員會，已間接杜絕有關行

為。她又指出，特首接受款待以及收禮
物的準則需要高透明度，所以需在現行
制度上，制訂對特首接受款待的申報機
制，以防止濫用及貪腐的行為。

經濟動力的林健鋒指，特首入住套
房或有其需要，如入住不適合其身份的
房間類型，難免會影響個人尊嚴及威信。

工聯會的王國興認為，曾蔭權與候
任特首梁振英都應克己奉公，而曾蔭權
則應作深刻反省，作出明智決定及補救
，以合乎公眾期望。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批評曾蔭權濫用
公帑，令市民失望，要求他向市民道歉
，她希望將來有更清晰及嚴謹的準則，
規管特首接受利益及款待。

反對派則繼續 「抽水」，民主黨的
甘乃威要求曾蔭權將房租差價退回政府
，又要求立法會帳目委員會舉行公開聆
訊，傳召特首辦解釋。公民黨的湯家驊
更揚言在六月初至六月中，提出對曾蔭
權的彈劾動議。

【本報訊】對於有報道聲稱，
行政長官曾蔭權將公務所獲得的飛
行里數 「私有化」，特首辦昨日澄
清，曾蔭權自上任至今從沒有把公
幹旅程所得的飛行里數作私人用途
，即使在離任後，也不會把公幹旅
程所得的飛行里數作私人用途。

昨日在立法會討論政府重組架
構的小組委員會上，有議員關注曾
蔭權有否通過外訪，賺取航空公司
飛行里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回應表示，曾蔭權從未將公
幹所得的飛行里數用作私人用途，
離任後亦不會用作私人用途。

特首辦其後亦在聲明中解釋，
當局並無規定公務員必須就公幹旅
程向航空公司申領飛行里數獎賞，
但若個別人員以個人飛行里數帳戶
就公幹旅程向航空公司申領飛行獎
賞，須向有關部門管方呈報，以便
用於日後的公幹旅程。如預計個別
人員向航空公司取得的飛行里數在
到期前都未能用於公幹旅程，當局
可酌情批准該人員把有關里數作私
人用途。

此外，到訪北京的律政司司長
黃仁龍表示，如有任何政府高層或
前高層人士涉及貪污，防止賄賂條
例已有相關條款處理，若個別案件
的涉案人士，有一定敏感度，會有
既定機制處理，包括將檢控的決定
權，交予刑事檢控專員負責。

對於有報道稱，此次訪京與檢
控工作有關，黃仁龍澄清並無此事
。他強調，香港司法制度透明度高
，檢控工作屬香港特區內部事宜，
不受任何干預，重申自己一直持守
「一國兩制」的精神。

曾蔭權今年四月二十五日邀請審計署檢視特首辦就行政長官外訪
安排住宿所採用的機制。據審計署統計，曾蔭權於本屆任期內，共進
行了五十五次外訪，當中有九十三晚住宿由主辦方贊助，其餘四十九
晚由特區政府承擔費用，在這四十九晚中，有四十一晚入住了最高等
級的套房。

公帑共支付49晚住宿
審計署指出，撇除獲贊助的訪問，在每次職務訪問中，特首的每

日酒店房租均超過標準膳宿津貼額，因此須採用經調高的膳宿津貼。
審計署揀選了五次外訪進行審查，並對其中兩次作出深入審查。

就有關安排住宿所採取的機制而言，一般由經貿辦建議詳細行程供特
首辦參考，再由特首辦徵詢部門意見後選定，期間特首的私人秘書毋
須就所選酒店和房間類型徵詢特首意見。

以曾蔭權今年四月訪問巴西利亞為例，駐華盛頓經貿辦向特首辦
建議入住巴西利亞阿爾沃拉達皇家鬱金香酒店，並告知特首辦雖然總
統套房收費偏高，但供隨行人員入住的客房房租報價優惠，物有所值
，最後特首辦接納建議入住該酒店並安排曾蔭權入住六千九百美元一
晚的總統套房。

審計署指出，特首辦認為有關安排已考慮到進行內部會議和傳媒
訪問的需要，但行政長官及隨員最後只曾在套房內開會二十五分鐘，
認為並沒有足夠理據支持其住宿安排，在揀選酒店時，應考慮使用酒
店的會議室或活動室舉行會議。

而曾蔭權去年底訪美，在檀香山的住宿安排亦有類似情況。審計
署發現，出訪檀香山期間，東道主贊助了三晚住宿，一晚由特區政府
承擔。起初特首辦選租檀香山希爾頓威基基海灘酒店單睡房山景總統
套房，每晚房租一千三百六十八美元，但其後因工貿署告知特首辦同
一酒店有一間雙睡房海景總統套房可入住，每晚房租二千八百四十九
美元，最終特首辦決定選租雙睡房海景總統套房。

審計署又以去年九月特首到英國的訪問為例，特首逗留倫敦期間
入住的酒店特級套房，房租較標準津貼高出二十二倍。

鄧國斌：有需要樹立榜樣
審計署提到，超過標準膳宿津貼額多高仍可視作合理，而該標準

是不分職級的劃一標準。審計署署長鄧國斌則進一步解釋指，有關特
首職務訪問的酒店住宿安排，包括住宿等級，要顧及有關使用公帑的
「適度和保守」原則，以及合乎特首作為香港特區首長的身份，並充

分印證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特首有需要樹立榜樣，而特首辦亦要加
倍留意成本。

審計署建議，特首辦採取所需步驟，確保酒店住宿開支恰當、合
理，以及切合當時情況，同時應符合政府政策及程序。如有例外情況
，應徵詢特首的意見。至於向特首發放經調高的膳宿津貼，報告建議
徵求特首辦常任秘書長的批准，以發揮制衡作用，並可參照外國的做
法，主動披露特首職務訪問的開支。

鄧國斌強調，報告是要找出現行機制可改善之處，且特首並無參
與任何決策或相關程序。

至於早前報道指，特首外訪南美行程，駐華盛頓經貿辦花了八十
七萬港元進行預訪，審計署建議，需制訂適當規例，就特首辦人員的
酒店住宿，作恰當開支決定，應考慮主動披露特首外訪開支。報告亦
關注，本年度特首辦外訪開支較上年度增加逾一倍。

梁卓偉稱要負全責
對於審計署的報告，特首辦回應表示，認同報告所確立的大原則

，即是住宿安排一方面要顧及有關使用公帑的適度和保守原則，另一
方面要體現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的身份和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特
首辦又表示，目前的安排有不足之處，整體上接納審計署報告的建議
，他們已經將報告交予候任特首辦參考。

特首辦主任梁卓偉在稍後時間補充道： 「無論以前的制度是怎樣
、無論是我知不知悉、或是不是來到我這一個層次去審批都好，我作
為特首辦主任，我是要負責任的，亦都要負全責。」並承認有很多地
方是有不足和疏忽。他又提到，由於今次是特首主動邀請審計署檢視
，故審計署報告不用提交立法會帳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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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昨日就行政長官外訪住宿安
排發表報告，顯示行政長官曾蔭權外訪
時多次以公帑入住最高等級套房，且每
日酒店房租均超過標準膳宿津貼額，其

中一次住宿酒店開支更比標準高出二十二倍。審計署指
出，雖然特首並無參與任何外訪住宿安排的決策程序，
但特首辦在安排外訪住宿時，應制訂適當規例和原則，
由特首辦常任秘書長把關，並主動向公眾披露外訪開支
。特首辦回應表示，整體上接納審計署報告的建議，並
已將報告交予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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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昨日就特首離港職務訪問的酒店住宿安排發表報告。（左起）審計署副署長伍梁慧芬、署
長鄧國斌及助理署長劉新和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曾蔭權今年
曾到巴西等地
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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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外訪時，不時會與特首辦及相關
地區辦事處的人員在房間內開會 資料圖片


